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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

类别 内容

1 名称
普宁市智慧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

招标代理服务

2
项目业主情

况

项目业主：普宁市教育局

地址：普宁市流沙广南路 20 号

联系电话：0663-2244841

3
中介服务名

称
工程造价咨询

4

对中介服务

机构的资质

要求

1.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

法运作的独立法人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选取

范围。

报名的中介机构资质需满足本次项目选取的要求，

需承诺具备工程造价咨询及招标代理服务，并入驻

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。

5
服务内容和

服务要求

具体详见项目业主提供的详细资料。完成采购人要

求，负责普宁市智慧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（一期）的工程设计、监理服务、第三方验收测评

和信创验收测评的招标采购代理服务。

6
合同履行地

点和方式

1.提供服务的地点：普宁市

2.提供服务的方式：完成采购人要求，普宁市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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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的工程设计、

监理服务、第三方验收测评和信创验收测评的招标

采购代理服务。

7

公开选取方

式和计价标

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服务方案简单扼

要，页数不超过 100 页。

2.报价方式：0.01%下浮率至 0.02%下浮率

3.计价标准：招标代理费参照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

管理暂行办法》(计价格[2002]1980 号)，由中选

公司参照相关标准支付向中标单位收取，招标人不

承担任何费用。服务金额不作为方案择优参考标

准。

8 服务时间

本服务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，至完成招标代理服

务内容且将招标过程资料汇编移交给委托人、服务

报酬支付完毕为止。

9 验收 无

10 结算方式 待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。

11 违约责任

1.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

不符合约定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

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2.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

履行合同义务的，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

求其承担违约责任。




